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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繩釣漁具回收再利用示範計畫 

壹、計畫目的 

延繩釣漁具之尼龍釣繩使用後不易附著雜質，且易與其他材質結構分

離，具有較高的回收效益及市場經濟價值。為推動漁具剩餘資源之再利用，

本計畫擇定以我國籍漁船延繩釣漁具之尼龍釣繩剩餘資源為目標，於宜蘭

縣南方澳漁港及屏東縣東港鹽埔漁港建立回收再利用示範場域，透過設置

集中暫置區與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穩定尼龍釣繩供應並降低再利用成本，

吸引企業投入循環再利用及創新產品開發，提升品牌形象與產業附加價值。

同時，藉由回饋機制強化漁民參與誘因，形成可持續運作之循環經濟模式，

達成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重效益。 

貳、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農業部漁業署（以下簡稱本署）、漁具循環利用廠商（以下簡稱

合作廠商）。 

協辦單位：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以下簡稱海保署）、

宜蘭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蘇澳區漁會、東港區漁會、琉球區漁

會、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參、執行方式 

一、 示範場域設置與管理 

(一) 本署於宜蘭縣南方澳漁港及屏東縣東港鹽埔漁港劃設尼龍釣繩回收暫

置區，並設置所需貯存設施，無償提供合作廠商暫時集中貯存回收之尼

龍釣繩，作為送往再利用場所前的中繼地點。 

(二) 回收暫置區由合作廠商委託之區漁會管理，維運費用由合作廠商負擔。 

二、 回收作業流程 

(一) 前處理及收受 

1. 漁民端：漁民應自行移除非尼龍材質之結構（如釣鉤、轉環、沉子、

浮標）及異物，並簡易清潔及捲繞捆綁（允收標準）。所產生之廢棄

物，應依規定清除、處理或回收再利用，所生費用由漁民自行負擔。 

2. 收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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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廠商委託之區漁會（以下稱收受單位）向漁民收受尼龍釣繩，

應目視確認符合允收標準，始得收受，並填寫尼龍釣繩收受證明文

件（附件1）。 

(2) 收受單位依合作廠商之要求進行前處理。所產生之廢棄物，應依規

定清除、處理或回收再利用，所需費用及設備由合作廠商負擔。 

(二) 集中貯存 

收受之尼龍釣繩應暫時集中貯存於本署指定之回收暫置區，收受單位

應妥善管理回收暫置區，不得混入其他廢棄物，並置備尼龍釣繩回收暫

置區進出量紀錄表（附件2），詳實紀錄進出流量，按月將紀錄表回報

本署。 

(三) 載運 

1. 尼龍釣繩暫置達本署指定數量或期間後，應自回收暫置區載運至再

利用場所，得由合作廠商自行載運或委託合法運輸業者載運。 

2. 載運單位於回收暫置區進行搬運作業時，應逐批以目視確認符合允

收標準，始得載運，並應隨車攜帶「尼龍釣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

（附件3），以備環保稽查人員查核。 

三、 再利用及產品開發： 

(一) 合作廠商應依計畫內容辦理尼龍釣繩再利用及後續產品開發，可自行

或與具再利用許可之配合廠商合作，將回收之尼龍釣繩轉化為再生原

料或終端產品，並推動品牌化、加值化應用。 

(二) 合作廠商對於尼龍釣繩進入再利用場所之收受日期、數量、來源、再利

用用途、再利用完成日期、再利用產品銷售流向及數量、衍生廢棄物之

處置，應作成紀錄，並妥善保存3年。 

(三) 經合作廠商負責人或技術人員查核尼龍釣繩未達允收標準，合作廠商

應蓋章退運，並將退運證明文件以傳真或電郵方式落實通報相關地方

政府環保局及農業部漁業署，以利流向控管。 

(四) 退運之尼龍釣繩應確實運回產源地點，於運送路程中仍視為漁具剩餘

資源，並由收受單位依廢棄物清理法委託合法業者清除處理，嚴禁隨意

棄置，如送往他處、棄置、流向不清等，則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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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 

四、 資訊回報與追蹤管理 

合作廠商應於每月十日前向本署、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及地方政府環

保單位回報下列資訊，作為成效評估與政策追蹤之依據： 

(一) 尼龍釣繩之收受、再利用、產出產品及廢棄物數量、前月底之庫存量。 

(二) 再利用產品之銷售對象及銷售量。 

五、 成果展示與推廣 

本署得視計畫進度辦理宣導及成果展示活動，協助合作廠商對外推

廣回收再利用成果，提升社會影響力及循環經濟示範效益。 

六、 漁民宣導 

由本署、地方政府及漁業團體共同宣導漁民配合將淘汰的延繩釣漁

具攜回港內，並完成前處理後交付合作廠商。 

肆、執行期間 

獲選合作廠商自本署核准執行之日起為期2年，期滿後將依實際執行情

形評估續辦或重新辦理徵選。 

伍、合作廠商申請資格 

合作廠商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具備延繩釣漁具尼龍釣繩再利用技術與營運能力之廠商，或與再利用機

構（以下稱配合廠商）配合取得再生尼龍原料，並具後端產品製造能力之

廠商。 

二、 依法辦理工廠或營業登記，其產品應包含塑膠相關製品，或營業項目涵蓋

塑膠產品製造、批發或零售業。 

三、 無政府採購網列為拒絕往來或環保違規重大紀錄者。 

陸、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115年4月24日止。 

二、 申請方式 

申請廠商應將申請資料送達農業部漁業署（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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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100號7樓 研究發展科收），並於信封上註明「延繩釣漁具回收再利

用示範計畫申請案」。 

三、 應備文件： 

(一) 申請書及提案簡報。 

(二) 工廠或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 若為再利用機構身分或與再利用機構配合，應檢附再利用機構證明文

件影本。 

(四) 回收再利用計畫書（以下稱計畫書）1式5份，內容應至少包含： 

1. 年度預估收購需求量。 

2. 回饋方案（包含收購單價、回饋漁民及漁會方式）。 

3. 再利用技術說明、預期產出品項、產量與效益分析。 

4. 收購及運輸流程（含運輸頻率）、暫置區管理計畫及地方協作事項。 

5. 若產品屬上游原料（例如再生塑膠粒），應說明後端產品流向及效益。 

(五) 其他與廠商執行能力、經驗有關之證明文件。 

柒、評選方式 

一、 本署進行資格與文件初審，文件不齊者將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者，得駁回申請。 

二、 合格申請案將由本署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代表辦理評選。 

三、 受評廠商應派員簡報並接受詢答，時間地點另以書面通知，未出席者以書

面資料評選。 

四、 評選標準： 

評選項目 評選說明 配分 

廠商資格與執行能力 營運經驗、技術能量、再利

用設備規模 

20 

再利用規劃與需求量 年收購量、流程設計、需求

穩定性 

20 

回饋方案 收購單價、回饋漁民與漁會

之機制 

40 

預期效益 再生產品項目、產值、循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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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帶動效益 

五、 以平均得分最高者為優先合作廠商。若示範場域實際可回收量超過優先

合作廠商需求，本署得依序邀請次高分廠商共同合作。 

六、 受邀參與合作之次高分廠商，其尼龍釣繩收購單價應比照優先合作廠商；

其餘回饋漁民及漁會之機制（如資源回饋或場域管理維護等），則視各廠

商之年度收購量比例及執行能量進行協調分攤。 

七、 平均得分未達70分者，不得列為合作廠商。 

捌、 合作廠商應配合事項 

一、 依本署審查意見修正申請書及計畫書，並報本署核准後執行。 

二、 若須調整執行內容，應事先報經本署同意修正申請表及計畫書。 

三、 應保證所提出之相關文件均為真實，本署得辦理現場查驗或實地抽查，合

作廠商需積極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四、 依其所提回饋方案回饋漁民及漁會。倘同時符合海保署獎勵漁具回收計

畫條件，應配合協助漁民依程序申領獎勵金。 

五、 若未具再利用機構資格，且未與再利用機構配合執行者，僅限於本計畫期

間內，以試辦廠商身分參與，並應於核准執行後18個月內向環保主管機關

申請取得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相關再利用機構身分。 

六、 協助提供產出品項、數量及效益說明資料，以利對外說明政策效益。 

玖、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合作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得依情節要求改善或取消合作資格： 

(一) 以不實文件提出申請，或有其他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二) 未依計畫執行，且未報經本署同意修正。 

(三) 違反本計畫或相關法令規定。 

(四) 未依限取得再利用機構身分。 

二、 本計畫成果及相關資料，得作為本署推廣或政策研擬之依據。 

三、 本署得視執行情形調整作業方式或配合事項，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署

保有補充或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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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尼龍釣繩收受證明文件 

1.收受單位 

單 位 名 稱  

收受人姓名  電 話  

2.收受來源 

漁 船 船 名  漁船統一編號  

漁業人姓名  漁業人電話  

交付人姓名            □同漁業人 交付人電話 □同漁業人 

3.收受明細 

收 受 日 期     年    月    日 重量 (公斤 )  

允 收 標 準  □符合       □不符合 

貯 存 地 點  

交付人保證所交付之尼龍釣繩來源與本文件記載內容相符 

交付人簽名： 

收受單位保證所收受尼龍釣繩來源及重量與本文件記載內容相符 

收受人簽名： 

 

收受單位：                            (請蓋單位章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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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尼龍釣繩回收暫置區進出量紀錄表 

      年     月                   重量單位：公斤 

地點：                  管理單位：                  管理人： 

日期 庫存重量 進場重量1 出場重量2 出場原因(流向)3 
剩餘庫存

重 量 
登記人簽名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再利用 

□去化(            ) 
  

進場合計：         出場合計：         再利用合計         去化合計：          

備註： 

1.進場重量應與收受證明文件合計重量相符。 

2.再利用之出場重量應與尼龍釣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載運重量相符。 

3.出場原因倘同時勾選再利用及去化，請分別註記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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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延繩釣漁具回收再利用示範計畫 

尼龍釣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第一聯) 

1.載運單位 

再利用廠商 
自運 

合法運輸業者載運 

載運車輛車號 

 

□ □ 

負責人及電話  駕駛簽名  

2.載運日期資料(    年    月    日 星期      ) 

載運時間 
產源 

(暫置區地點) 

載運重量 

(公斤) 
允收標準 

暫置區管理人

(交付人)簽名 

時    分   □符合□不符合  

3.再利用廠商(委託人) 

廠商名稱  負責人及電話  

地址  
負責人或技術人

員簽名 
 

允收標準   □符合   □不符合 

茲保證本載運車輛載運尼龍釣繩來源及重量與本證明文件記載內容相符。 

載運單位：                               (請蓋單位章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注意事項： 

1. 本證明文件計兩聯，第一聯由漁具循環利用廠商留存，第二聯由載運單位留存，並保存三

年備查。 

2. 本車輛係執行農業部漁業署核定之示範計畫，載運物屬示範計畫專案核准之再生(利用)資

源。 

3. 本證明文件視為核准參與示範計畫之清除憑證，載運過程應全程攜帶，且路線應直接運往

再利用廠，不得轉運或暫存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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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繩釣漁具回收再利用示範計畫 

尼龍釣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第二聯) 

1.載運單位 

再利用廠商 
自運 

合法運輸業者載運 

載運車輛車號 

 

□ □ 

負責人及電話  駕駛簽名  

2.載運日期資料(    年    月    日 星期      ) 

載運時間 
產源 

(暫置區地點) 

載運重量 

(公斤) 
允收標準 

暫置區管理人

(交付人)簽名 

時    分   □符合□不符合  

3.再利用廠商(委託人) 

廠商名稱  負責人及電話  

地址  
負責人或技術人

員簽名 
 

允收標準   □符合   □不符合 

茲保證本載運車輛載運尼龍釣繩來源及重量與本證明文件記載內容相符。 

載運單位：                               (請蓋單位章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注意事項： 

1. 本證明文件計兩聯，第一聯由漁具循環利用廠商留存，第二聯由載運單位留存，並保存三

年備查。 

2. 本車輛係執行農業部漁業署核定之示範計畫，載運物屬示範計畫專案核准之再生(利用)資

源。 

3. 本證明文件視為核准參與示範計畫之清除憑證，載運過程應全程攜帶，且路線應直接運往

再利用廠，不得轉運或暫存他處。 


